
城中财字〔2022〕299号

西宁市城中区财政局 2022 年度
会计评估监督检查报告

西宁市财政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会计法》有关规定，按照财政

部关于加强财会监督的有关精神，根据《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青财监字〔2022〕

362 号）、《西宁市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全市 2022 年度会计评

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宁财监字〔2022〕370号）的文件要

求，在城中区委、区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与业务指导

下，为进一步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和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规范内部控制，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现将城中区财政局

2022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根据《关于开展全市 2022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

知》文件精神，我局高度重视，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并下发《城

中区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

知》（城中财字〔2022〕152号）文件。成立专项检查工作小组，

由财监办公室牵头，并抽调 6名业务专干，组成两个检查小组，

对城中区政府办、统战部、政协、礼让街办事处等 12家行政事

业单位和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实施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

作。为全面提高检查人员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充分认识本次

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性，我局对所有检查专干强调检查

纪律，并针对具体的评估检查方法、步骤、具体评估检查中应注

意的问题等进行了辅导培训。

（二）明确检查内容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结合我区实际，对行政事业单位现行

会计制度执行、财务收支核算、账表核准和会计规范管理、严肃

财经纪律落实情况以及内部控制管理等内容进行了监督检查；对

地方国有企业重点检查企业执行国家财税法规、规范会计核算和

管理、资产负债权益真实性等情况开展重点检查。

（三）确定检查单位

按照财政部门的工作要求，结合审计、巡察单位情况，对区

属 64家预算单位开展自查工作。根据自查情况，采取随机抽查

方式抽取了 12家行政事业单位和 1家国有企业作为会计评估监



督检查对象。并于第一时间在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网上公示，

积极规范落实了“双随机、一公开”制度。

（四）认真开展工作

严格按照检查程序进行对抽取的 12家行政事业单位和 1家

国有企业进行检查。进驻被检查单位前，提前送达检查通知书，

调阅财政下达单位的预算批复，整理被检查单位的会计报表等基

础资料。在检查工作中，严格依据《会计法》、《预算法》、《政

府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采购法》等相关会计

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对查出的问题及

时指出，确保检查工作不走过场，使检查工作保质保量完成。

（五）及时反馈意见

检查工作结束后，检查小组认真整理分析，提出整改意见，

撰写检查报告并及时到单位反馈听取意见，随后下达检查结论及

整改通知。并要求被检查单位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仔细翻看反

馈意见和建议，及时整改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六）检查取得成效

截止 7月底，各单位由其主管部门审核把关后上报自查报告

64 份，发现问题共计 4 项：（1）支出科目不规范；（2）个别

票据签字不全；（3）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4）往来款项清理

不及时。同时，通过此次自查，城中区将全面加强财务管理，促

进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化，并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通过随

机抽查方式抽取 12家行政事业单位和 1家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



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对象，以被查单位自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严格按照财政监督检查程序规范开展

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耐心细致地向有关单位进行详

细讲解，帮助被查单位提高自觉遵守财经法规的意识，促进财务

人员业务水平提升。

二、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单位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城中区财政监督检查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上级

部门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存在许多不足。同时也发现

个别单位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会计基础不规范，附件不齐全

城中区审计局 2021年 4月向本单位经办人账户转付购书款

998.00元，捐赠玩教具 1,666.00元，公务卡结算均无刷卡记录。

（已整改，于 10月 11日公务卡结算刷卡截图已补充完整）

建议城中区审计局对存在问题尽快进行处理，补齐相关资

料，严格履行会计稽核职责，确保原始单据、记账凭证等相关资

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2.支出不规范

城中区统计局 2021年 8月 24日财记 0035号凭证，支付停

车费 240.00元，其中含洗车费发票 80.00元。（未整改）

建议贵城中区统计局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管理，严格执行预

算，遵守财政制度，强化预算约束，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提



高开支标准，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支出用途使用资金。

3.内控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

（1）内控制度建设不健全。城中区统计局未建立固定资产

管理制度、存货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公务用车管理制度（已

整改，于 10月 18日已补充完善各类管理制度）；城中区总工会

未建立财务管理、工会经费管理等内控制度（已整改，于 10月

17日补充完善内控管理制度）。

（2）内控执行不到位。城中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2021年 7

月购买办公家具支出 11,040.00 元，未见入库单（已整改，于 9

月 15日已重新修订完善内控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

宁市城中区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2月支付培训费 39,600.00元，

未见签到表；2021 年 4 月支付培训费用 196,618.00 元，未见参

加培训人员签到表。（已整改，于 10月 18日前将培训人员签到

表附予凭证中。）

建议相关单位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存货管理制度、

资金管理制度、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等，且加强资产日常管理工作，

做好资产建账、核算和登记工作。找准单位经济活动的重大风险

环节，明确自控重点，发挥财会、纪检、资产管理等岗位在内部

控制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制度约束意识。

4.资产管理不到位

固定资产账面数与国有资产系统金额不一致



城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1日，账面固定资产

原值 81,236,307.46 元，累计折旧 20,843,091.82 元，净值

60,393,215.64。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原值 81,211,332.46元，累计折

旧 20,843,091.82元，净值 60,368,240.64元。固定资产账面与国

有资产系统原值差额 24,975.00元，净值差额 24,975.00元。（未

整改）

建议城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应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建

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管理要求。针对固定

资产验收登记、核算入账、领用移交、维修保管、清查盘点、出

租出借、对外投资、回收处置、绩效管理等重点环节，查漏补缺，

明确操作规程，确保流程清晰、管理规范、责任可查，保证国有

资产管理系统数据与账面数据一致。

（二）国有企业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区政府工作安排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对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凤投公司）进

行了专项审计调查，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

基本真实的反映了 2021年度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情况，但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未签订代建协议

西宁市教育局委托西宁凤投公司实施的中小学生态文明科

普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项目、区文体旅游局委托西宁凤投公司实施

的城中区综合体育中心及老年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均未签订代建



协议。

建议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尽快将代建协议签订完善。

2.合同签订不规范

城中区老年养护中心项目、水井巷市场改造项目施工合同未

填写暂估价、暂列金额；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项目供用

水合同中供方未盖章，天然气工程设计合同未签订日期、委托人

未盖章，监理合同委托人未盖章。

建议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翻阅凭证，逐一检查合

同，将水井巷市场改造项目施工合同未填写暂估价、暂列金额，

中央厨房项目供用水合同中供方未盖章，天然气工程设计合同未

签订日期、委托人未盖章，监理合同委托人未盖章部分，按要求

确认签章、签订日期及填写金额。

3.利息收入未上缴

2017年至 2021年 11月共收到停车场利息收入 6433.89元，

截至 2021年 12月末未上缴财政。

建议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尽快将利息收入上缴区财

政局。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下一步，城中区将建立健全财政监督，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的

安全、可靠、准确、高效。一是加快培训力度，通过集中培训与

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各单位会计人员的自身素质，使其对会

计基础工作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理解，在工作中强化会计基础



工作，做到精益求精，促进实现会计基础工作现代化；二是建立

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应当贯穿单位经济活动的决

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三是加强

单位固定资产管理，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益，保障固定资产的

安全和完整；四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认真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

题，大力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为会计行业的健康发展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附件：2022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

西宁市城中区财政局

2021年 9月 15日

抄送：存档（3）。

西宁市城中区财政局 2022 年 9 月 15 日印发


